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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實務如何判斷同意書未載明以合建或權利變換方式進行

都更，是否影響所出具同意書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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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見解

◆被告與原告簽署之同意書確實未載明係以合建或
以權利變換方式進行本件都市更新，然於辦理第
一次公聽會時，主席即被告即當場說明本件將採
權利變換方式辦理，原告OOO、OOO及OOO等
均有出席並提出意見及詢問相關問題。

◆縱原告OOO、OOO及OOO撤銷簽屬同意書之意
思表示，但已逾一年除斥期間而不生效力。

臺北地院97年度重訴字第8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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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權利變換方式為都市更新，即須由實施者提具權
利變換計畫、舉行公聽會、公開展覽送核，並載明
稅務減免之方式等。至於以合建方式為都市更新，
都更條例僅規定同意之比例，對於實施者與地主間
之權利義務則未加以規定。是觀都更條例之規定，
無從論斷權利變換或合建方式，何者對地主較為有
利。都更條例第3條第1款*定有明文，可知都市更
新是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以權利變換或合建方
式皆與其意旨相符，可知兩者間無絕對優劣。

* 都市更新：係指依本條例所定程序，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重建、 整建或維護措施。

臺北地院97年度重訴字第8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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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實務如何判斷當事人主張重建協議書及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之同意書非其親自簽名蓋章，是否違反「都市更新作
業手冊」、「臺北市都市更新相關計畫書範本製作及審

查注意事項」而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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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地院100年度訴字第1387號判決*

➢原告主張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相關計畫書範本製作及審查

注意事項」及內政部公告之「都市更新作業手冊

」規定，事業計畫同意書應由本人親自簽名並蓋

章，其未親自在系爭同意書上簽名及蓋章，故「

OOO社區重建協議書及所附備忘錄」及「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同意書」3 份均無法律效力。

* 本件判決後因代理權授與之事實認定因素而於高等法院更一審遭廢棄，惟
就「都市更新作業手冊」、「臺北市都市更新相關計畫書範本製作及審查
注意事項」之性質，高院更一審並未有不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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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地院100年度訴字第1387號判決

➢被告主張

原告所指「都市更新作業手冊」、「臺北市都市

更新相關計畫書範本製作及審查注意事項」，僅

屬行政規則而非法規命令，系爭同意書不因違反

強制規定而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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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見解

◆「都市更新作業手冊」：依內政部97年1月18日臺
內營字第0960197775號函*可知，原告所舉之「都
市更新作業手冊」非法規命令，並未對外發生法
規範效力，原告自不得據此主張OOO(即原告配偶)

簽定之系爭同意書3份不符法定要式而無效。
* 按本部營建署所訂都市更新作業手冊所列相關書表格式，係提供主管機關及民間實施者擬具及審核

都市更新相關計畫內容之參考，尚非指申請人檢附之申請書件僅得與上開作業手冊完全相同，主管
機關始予受理。有關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案件後，對於申請書件不符者，自得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
則第9 條規定通知申請人辦理補正。惟同意書如與都市更新作業手冊所列格式不同，因考量辦理補正
需重行簽署同意書，實務執行有其困難。是以，宜以所附同意書是否明確且完整表達土地及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所提之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意思表示，以為認定。

臺北地院100年度訴字第1387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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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相關計畫書範本製作及審查注意

事項」：此係臺北市都更處為減少行政資源消耗、

提升審查品質與效率而委託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

發展基金會研訂，核其性質，無法律授權之依據，

應屬行政程序法第165條所規定之「行政指導」，

更無法規之效力可言。縱不符注意事項內所定「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之範例，亦僅生補正授權

等問題，非謂逕使同意書歸於無效之法律上效果。

臺北地院100年度訴字第1387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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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實務如何判斷當事人主張實施者並非信託業，是否違反

信託業法第33條規定而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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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主張

被告未向主管機關金管會辦理信託業登記，而與
OOO等24人訂立都更合建契約書，擔任都更事業
概要案之實施者，違反都更條例第13條之都市更新
事業得以信託方式實施之規定。

被告違反信託業法第33條*規定，其與被告OOO訂
立信託契約進而受託登記為其不動產之所有權人，
已違反法律之禁止規定，自屬無效。

* 信託業法第33條：「非信託業不得辦理不特定多數人委託經理第十六條之信託業務。但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信託業法第16條第5款規定：「信託業經營之業務項目如下：
五、不動產之信託。」

臺北地院100年度重訴字第122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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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主張

信託法係規範信託關係之普通法，信託業法則係規
範以信託為業之業者，兩者規範目的並不相同。

都更條例第13條*規定「信託」一語，文義尚難擴
張解釋為「信託業」。OOO公司既非以信託為業
，且信託關係更未約定任何報酬，則被告OOO與
OOO公司所成立之信託關係顯非信託業法所規範
之行為。

*都市更新條例第13條前段規定：「都市更新事業得以信託方式實施之。」

臺北地院100年度重訴字第1225號判決



13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法院判決見解

被告OOO公司並非以經營信託為業之公司，受託

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係為都市更新改建，並未受有

報酬，並非「營業信託」，自非屬信託業法所規範

之範疇，應無適用信託業法第33條規定之餘地。是

被告所為信託契約及信託登記並無違法。

臺北地院100年度重訴字第122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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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
實務如何判斷當事人主張其須返還已受領租屋津貼之契

約條款，是否顯失公平而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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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主張

原告與被告所訂定之契約第8條第1項第1款：「若有
下列情形時，除雙方另有協議外，乙方（即被告實
施者）得解除本合約，甲方（即原告住戶方）應於
乙方通知解約日起七日內以現金或即期支票無息一
次返還乙方已支付之預付租屋津貼：(一)、至民國99
年12月31日時，乙方無法整合本案更新單位基地申
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送件審議時，甲方應無息返還
已收之預付租屋津貼」有民法第247條之1條*契約無
效情形，原告應有解約權利。

* 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
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
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

臺北地院101年度訴字第397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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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地院101年度訴字第3971號判決*

➢法院見解

被告身為整合都市更新之建商，須先行投入大量時間與

費用，若於此繁瑣之流程中有環節出錯，將導致都更

無法繼續執行，致被告先前投入成本全然落空而無法

回收。衡諸建商承擔龐大風險之情形，可認系爭契約

第8條第1項第1款約定被告以某一時間點作為停損，當

屬此種高度風險交易模式之風險控管分配，無從謂此

有何減輕或免除被告之責、加重原告責任而致生重大

不利益之情形。

* 本件判決後因高院認定雙方曾約定，於一定期間內未完成整合，契約即自動
解除，而改判雙方之間契約關係不存在



17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案例五
實務如何判斷土地所有人撤回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

是否已構成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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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地院 104年度訴字第655 號判決

➢事實

◆土地所有人與建商簽訂都市更新開發契約書，其中第2 條第

2 項約定「甲方應於簽訂本契約同時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同意書』及身份證明文件影本、土地權利證明文件交付乙

方以辦理本更新單元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事宜」。

◆土地所有人於簽約時簽署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交付建

商，嗣後於都市更新開發案之公開展覽期滿前，向臺北市

都更處撤銷原簽署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

◆建商對於土地所有人起訴請求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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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商（原告）

◆土地所有人無故向都更處撤銷原簽署之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同意書，經台北市都發局發函要求雙方說明，以
彙整提請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委員會討論，顯然都更
處因土地所有人行為未審議該開發案，足證該開發案
之進度已因而受到影響

➢土地所有人（被告）

◆土地所有人向都更處撤銷同意書因係無效之行為，至
今並未影響都市更新計畫之進行，臺北市政府都市更
新之程序仍在持續進行中，故並未有損害原告及影響
都更進度之情事。

臺北地院 104年度訴字第655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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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斷

◆土地所有人於簽訂契約時已交付其所簽署之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同意書予建商，已完成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
應履行之義務，自難認有違反上開約定之情。

◆土地所有人雖寄發存證信函表示撤銷都市更新計畫同
意之意，然其迄今尚未依都發局前揭函文說明「出具
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
同處，被告所為之撤銷顯已違反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
第3 項但書之規定，自難認屬合法有效，是以，被告於
簽立系爭契約時所提出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未
因被告上揭撤銷而失效。

臺北地院 104年度訴字第655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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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斷

◆本件都市更新案件因同意者之比例仍符合都市
更新條例第22條之規定，臺北市政府於土地所
有人寄發上開撤銷同意書後，仍然繼續依照都
市更新條例之進度進行，是以土地所有人前開
撤銷同意書之行為，並無實質影響本件申請都
市更新相關計畫之進行，即未違反系爭契約第2

條第5項之約定。

臺北地院 104年度訴字第655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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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
實務如何判斷合建契約以都市更新方式進行者，

取得法定同意比例是否屬於契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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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506號判決

➢事實

◆建商與土地所有人簽署合建契約，約定土地所有人提
供大樓內房屋及土地持份給建商，建商應將該大樓基
地及相鄰土地向主管機關申請辦理都市更新。由於相
鄰土地之地主無法達到都市更新之法定同意比例，建
商撤回都市更新申請案。

◆土地所有人起訴請求因建商違約而喪失之利益，即原
本預期可分得之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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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506號判決

➢土地所有人（上訴人、原審原告）

◆建商並未積極辦理都市更新作業，甚而擅自撤回都市
更新申請案。

➢建商（被上訴人、原審被告）

◆因為系爭大樓仍有反對戶，相鄰土地地主無法達成法
定同意比例，經撤回縮減基地範圍重新申請後，仍然
無法達到法定同意比例，合建契約係因不可歸責雙方
事由以致無法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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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506號判決

➢法院判斷

◆合建契約採用都市更新方式辦理重建，至於都市更新
所需要地主與屋主之法定同意比例，前述條款並未約
定應由建商負責取得，尚難認為「都市更新之法定同
意比例」係建商之給付義務。

◆土地所有人於簽約時已知悉所提供之土地必須與鄰地
合併建築使用，而鄰地地主之意願如何並非兩造可決
定，土地所有人既然同意建商全權處理，則縱使建商
提出之都市更新計劃案申請書之基地範圍減縮為20筆
土地，亦難據此而認其有違約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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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七
實務如何認定以權利變換方式進行都市更新，可否就更新

前後土地、建築物之權利價值另行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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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重上字第661號判決

➢事實

◆土地所有人與建商簽訂合建契約後，於公開抽籤時
未能取得理想樓層之住宅，遂與建商簽訂系爭協議
，載明土地所有人為配合系爭都市更新案，同意於
都市更新選配申請書上選取住宅單元A3-3F，車位
編號70號。當本案公開銷售前，與建商協議更換住
宅單元為A6-14F，需找補之差額另與建商進行協議
。惟雙方就找補金額於公開銷售日期前未能達成協
議。

◆土地所有人起訴請求確認建商之找補債權於超過一
定金額之部分不存在。



28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重上字第661號判決

➢法院判斷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6條規定，旨在規範
更新前後土地、建築物等權利價值之評定標準，然
非禁止當事人自行約定權利價值之認定或計算標準
，即非屬強制規定。當事人就更新前後土地、建築
物之權利價值仍可另行約定。兩造嗣訂立系爭協議
將原選定之住宅單元變更為A6-14F，就權利變換之
價值計算，約定另行協議訂立，自無土地所有人所
指因違反強制規定而無效之情事。



29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重上字第661號判決

➢法院判斷

◆建商就系爭都更案，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第6條之規定，委託3家鑑價公司進行估價。嗣採其
中對土地所有人最有利之巨秉公司估價結果。該估
價結果之基準日與系爭協議訂定日相距未及半年，
該估價結果自為系爭協議訂約時系爭協議互易標的
可得而定之價值。依該估價結果計算，土地所有人
尚應給付找補予建商之金額為678萬5,867元。



30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案例八
實務如何判斷政府都更政策及法令變更，是否屬於不可歸

責實施者之事由？



31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臺北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1168號判決

➢事實

◆建商欲將系爭不動產納入都市更新計畫地區，遂與
土地所有人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建商於
都市更新計畫完成後買入系爭不動產，並由土地所
有人將系爭不動產信託予第三人，同時約定建商未
能在信託契約簽訂後二年內取得建造執照視同違約
。

◆建商未於信託契約簽約後二年內取得建造執照，土
地所有人因而起訴求償違約所生損害。



32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土地所有人

◆建商未依限取得建造執照、給付買賣價款，屬可歸責於建

商之違約事由。

➢建商

◆兩造簽訂契約後，發生文林苑都市更新衝突事件，亦有都

市更新條例之連署與聲請釋憲之情況，導致採取「先送件

、再補件」之都更案件因政府審查政策變更而漸趨緩慢，

其後更經發佈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09 號解釋文，等同政府都

更政策或法令變更之情形，且被告等人申請相關請照時程

確遭延宕，故建商得解除契約，且解除契約是由不可歸責

於建商。

臺北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1168號判決



33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法院判斷

◆建商主張係因文林苑都更案致政府政策、法令變更審查流

程，惟此部分除建商陳述外，並未提出依何政府就都更案

變更政策、法令之文件或說明。

◆依建商撤回都市更新計畫申請之函文說明，本專案無法於

時程內取得興建工程之建造執照，實係因與該都更範圍內

之其他所有權人未取得共識。

◆建商據此向原告解除上開契約，自難認為有理由。

臺北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1168號判決



34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案例九
實務如何認定合建權利及都市更新之

實施者權利是否已移轉？



35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343號判決

➢事實

◆建商與土地所有人簽訂之都市更新合建契約第2
條第3項約定：「簽訂本約後，甲方不得再與第
三人有出售、設定抵押等擔保物權、合建及為其
他損及乙方權益或影響都市更新相關計畫進行之
情事，否則以違約論。乙方非經甲方同意，不得
任意停工，或將本標的合建權利讓與第三人，否
則以違約論。」

◆土地所有人主張建商將都市更新合建契約之合建
權利及都市更新實施者權利，轉讓予他人，違反
契約約定，因而主張解除契約。



36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343號判決

➢土地所有人（被上訴人、原審原告）

◆依據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函文中記載：「查該更
新單元內前有向日葵公司擬擔任實施者於101年6月
15日召開『擬訂臺北市○○區○○段0○段00000地
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自辦公聽會」及公聽會簡報資料中載明實施者為
向日葵公司，足證建商擅自將合建權利及都市更新
之實施者權利讓與第三人向日葵公司。



37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343號判決

➢建商（上訴人、原審被告）

◆從未將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為任何移轉，無任何違
約情事，土地所有人亦從未以此為由依約催告伊履
行，其主張解約顯不合法。

◆建商與向日葵公司為關係企業，向日葵公司資本額
較大，部分地主希望由較大資本額之向日葵公司舉
辦公聽會，但公聽會舉辦之後，其他地主有意見，
故本件仍回歸由建商主導，向日葵公司其後再無參
與本件都更事宜。



38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343號判決

➢法院判斷

◆在系爭都市更新案之都市更新事業概要送件資料中

，所載規劃單位及申請人委託申辦之人亦為建商，

而非向日葵公司。



39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343號判決

➢法院判斷

◆同一更新單元於同一時期，實可能有數個符合上開

資格之人舉辦公聽會，而存在多場公聽會，故縱令

第三人曾「擬」擔任實施者召開公聽會，仍無法遽

謂其已具備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第4款實施者地位，

自難論建商有何讓與「實施者」權利情形。

◆本件尚難憑向日葵公司召開之單次公聽會或曾具名

部分函件，遽論被上訴人有移轉合建權利。



40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案例十
實務如何認定依權利變換方式進行分配，

營業稅應由建商或土地所有人負責？



41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上更(一)字第 120 號判決

➢事實

◆建商與地主約定以合建分售方式興建房屋，嗣後約
定改為依都市更新條例之權利變換方式進行分配。
依營業稅法規定建商必須按銷售額加計5%營業稅
額開立統一發票與地主並繳納營業稅。。

◆建商起訴請求地主給付其所繳納之營業稅。



42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上更(一)字第 120 號判決

➢建商（上訴人、原審原告）

◆營業稅係由消費者為最終之負擔者，故建商繳納之營
業稅，依法應由土地所有人負擔。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計劃書內亦明確記載都市更新實施過程中依法產生對
開憑證之稅捐時，土地所有人須補貼給建商。

➢土地所有人（被上訴人、原審被告）

◆雙方雖同意改依都市更新條例之權利變換方式進行分
配，但仍比照合建契約之約定比例進行總值分配，兩
造並無營業稅由地主負擔之約定。



43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法院判斷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固為營業稅納稅義務人，然
應納之銷項稅額，係由營業人向買受人收取之，買受
人始為營業稅之負擔者。

◆土地所有人係以其移轉與建商之土地所有權，與建商
互易建築完成分配之房屋，建商乃居於房屋出賣人之
地位，且被土地所有人主非屬營業人，建商自應繳納
房屋部分之營業稅。除兩造間另有由建商負擔營業稅
之約定外，依營業稅法規定，上開營業稅即應由土地
所有人負擔。

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上更(一)字第 120 號判決



44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案例十一
實務如何認定建商對於繼承人是否已履行通知義務？



45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度重上字第791 號判決

➢事實

◆本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原於99年
6月7日經臺北市政府核定並公告准予實施，然而，
上開核定於100年6月23日經內政部訴願決定撤銷，
建商須重新申請都更案核定並申請建照。至103年6
月19日（取得使用執照之日）始完工。



46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度重上字第791 號判決

➢土地所有人（被上訴人、原審原告）

◆建商明知都更案基地範圍內之地上建物原所有權人之
一陳君已死亡，卻仍將陳君列入都市更新基地內建築
物之所有權人為計算，更怠於踐行查證及通知繼承人
之義務，致原都更處分於遭陳君繼承人提起訴願後遭
撤銷，建商重新申請核定都更案並申請建照，逾期
281.5日完工。建商應給付逾期每日依土地所有人已繳
付房地價款萬分之5計付之遲延利息。



47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度重上字第791 號判決

➢建商（上訴人、原審被告）

◆陳君繼承人未辦理繼承登記，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與權利變

換計畫報核、審議期間，建物所有權人登記謄本均登載陳

君為建物所有權人，無從得悉陳君死亡之事實。

◆內政部歷年揭示之函釋見解均以登記名義人為通知對象，

建商無從得知主管機關所持法令見解將自「以登記名義人

為通知對象」變更為「以實際繼承人為通知對象」，故逾

期完工應屬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但書所約定「因政府法令

變更、限制」或「其他非能力所可抗拒之情事」，不應計

入遲延日數計罰違約金。



48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法院判斷

◆本件於聲請都市更新至嗣後遭內政部訴願決定撤銷時
之期間內，都市更新條例、都市更新施行細則等相關
法令，均未有法令變更、限制情形，並非契約條款所
約定「政府法令變更、限制」。

◆建商於98年4月22日即收到異議書指出陳君已死亡，當
已知悉陳君死亡之事實。另建商曾於99年8月30日以存
證信函通知陳君繼承人領取不參與都市更新之建築改
良物補償費，可見至遲於99年8月間即已查知陳君繼承
人，並未有無法查證之情。

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度重上字第791 號判決



49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法院判斷

◆都市更新案實施者善意未得知原所有權人死亡而有繼承之

權利狀態變動情形，若仍以登記名義人為通知及計算分配

之對象，應予信賴利益之保障。然在實施者知悉所有權人

死亡及繼承人存在之情形，則宜擴大通知參與並促請限期

辦理繼承登記等以求適法，方能使繼承人知悉、表達、參

與都市更新程序、行使同意權之權益受到合理保障。

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度重上字第791 號判決



50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案例十二
實務如何認定因不同意戶抗爭導致無法開工，是否屬於可

歸責建商之事由？



51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易字第 1193 號判決

➢事實

◆因土地所有權人原配合之合建廠商發生財務困難，
故由本件建商接手，兩造於98年1月23日簽約，約
定以都市更新之方式合作興建大樓，土地所有人並
同意另行納入其他19筆土地整合辦理都市更新，惟
嗣其中有三戶因價格問題而不同意本案都市更新，
並拒絕拆遷，因而迄未開工。



52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法院判斷

◆本件兩造既合意以辦理都市更新方式合建，土地所有
人並同意擴大納入其他19筆土地整合辦理都市更新，
其事後因其中三戶拒不同意，並拒絕拆遷，就此因其
他第三人無法整合而不同意都市更新，並拒絕拆遷致
無法開工之情形，非可歸責於建商。

◆土地所有人事前既同意擴大納入其他19筆土地辦理都
市更新，事後卻指摘係因建商為增加容積率而擴大辦
理都市更新，致無法全部整合同意，應可歸責云云，
已難謂可採。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易字第 1193 號判決



53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法院判斷

◆土地所有人指摘建商未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規定請求主

管機關代為拆除或遷移云云，惟建商就此已為召集代拆戶

協調會，而主管機關是否執行代為拆除或遷移，乃其公權

力職權裁量之行使，且事涉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問題，非建

商所得影響或指示，土地所有人自不得以拆除執照核發後

迄今仍未執行代拆，而指係可歸責於建商。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易字第 1193 號判決



54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案例十三
實務如何判斷已締結的都市更新契約是本約或預約？



55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重上字第 12 號判決

➢事實
◆兩造於民國98年6月24日簽立房屋合建契約（下稱
系爭契約）。嗣建商於102年7月31日取得拆除執照
，而土地所有人拒絕將房地騰空點交予建商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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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法院判斷

◆一般合建契約，除約定合建之標的、建物層數及其分
配、履約保證金之交付及返還外，尚涉及工期，土地
及建物之點交、移轉、建物之構造、建材及設備，稅
捐及費用之負擔、違約處理等重要事項（最高法院87

年度台上字第2415號民事判決可參）系爭契約就合建
之標的、建物層數及其分配、工期，土地及建物之點
交、移轉、建物之構造、建材及設備，稅捐及費用之
負擔、違約處理等重要事項為約定，已非預約，而係
本約。無履約保證金之約定，不足以影響契約之性質
為本約。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重上字第 1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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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案例十四
實務如何判斷土地所有權人可否請求分配都市更新獎勵容

積及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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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臺灣高等法院 103年度重上字第 874 號判決

➢事實
◆系爭合建房屋已於97年8月22日取得使用執照，建
商並於97年12月10日發函通知地主辦理交屋手續。
土地所有人函覆未就選屋達成協議，拒絕交屋。建
商於98年初辦理建物第一次登記時，將B8店面、
A10店面及系爭車位登記予土地所有人，並代為支
付相關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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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臺灣高等法院 103年度重上字第 874 號判決

➢土地所有人（反訴原告）

◆系爭契約簽立時，建商係以系爭合建房屋土地使
用分區之法定容積上限630%基準興建房屋，惟
其於申請建造執照時申請停車獎勵容積，允建樓
地板面積已增加為746.43 %，則增加之停車獎勵
容積自應依容積增加之比例分配房屋面積予土地
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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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臺灣高等法院 103年度重上字第 874 號判決

➢建商（上訴人、原審原告）

◆本件因符合臺北市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之規定
，系爭合建房屋容積率最終核准為746.46%，而
依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土地所有人可分得房屋
坪數係其所提供土地面積×630%×60%，並未約定
其可分得興建系爭合建房屋坪數60%，且建商有
權自行規劃最大允建面積，可見土地所有人已得
預見允建面積可能較法定容積630%為高，並同
意其分得面積以外之面積均歸建商所有，並無從
主張因增加獎勵容積可再分配12.15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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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法院判斷

◆土地所有人雖主張建商就停車獎勵額外增加樓地板面
積及獎勵停車位部分，違反誠信告知有取得停車獎勵
容積之附隨義務，致其短少分配停車獎勵容積、獎勵
汽車停車位、獎勵機車停車位。然系爭合建契約並未
約定因停車獎勵額外增加樓地板面積及獎勵停車位部
分應分配予土地所有人。且獎勵容積並不影響基準容
積之容積率，故建商於系爭契約中就增加停車獎勵容
積尚不負告知、說明義務。

臺灣高等法院 103年度重上字第 87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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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法院判斷

◆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土地所有人房屋可分得之面積以

法定允建基準樓地板面積×630%×60%計算，以及建商得自

行規劃設計最大允建容積，顯然於簽約時已考量並已在系

爭契約內加以約定建商得另行規劃設計，可預見系爭合建

案可能因建商另行規畫變更為最大允建容積，且該容積並

非列為渠得分得之面積，尚難認為建商違反系爭契約誠信

告知獎勵容積增加允建面積之附隨義務。

臺灣高等法院 103年度重上字第 87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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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法院判斷

◆土地所有人於系爭契約簽訂時，已確定其分得之面積，並

可預料建商可能就系爭建案規劃設計最大允建面積，其評

估後仍決定簽約，並同意扣除其分得部分，所餘房屋全部

歸建商所有，依上開說明，其自不得於契約成立後，以該

原可預料情事之實際發生，再依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

加給付。

臺灣高等法院 103年度重上字第 87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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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案例十五
實務如何判斷土地所有權人可否主張於驗收後方給付找補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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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1512號判決

➢事實
◆建商為系爭都市更新案之實施者，建商與土地所
有人簽訂協議書，約定由土地所有人將其房屋參
與系爭都市更新案。兩造並約定土地所有人選定
新建房屋為「13樓B3」。該新建房屋已經取得使
用執照，建商訴請土地所有人給付找補款等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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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法院判斷

◆依協議書所約定事項，僅約定給付之標的物為選定之系爭

建屋及車位，並未對坪差找補款之付款條件有其他限制，

且未將驗收列為付款前之程序，可見驗收與否，並非被告

拒絕本件給付之事由。

◆兩造固曾前往系爭建物及車位驗屋，惟建商循其內部作業

程序通知及與被告驗屋，亦尚難反推論此為契約義務及拒

絕付款之事由。況且，兩造所簽訂之協議書均未對建材、

格局、裝潢、變更設計、驗收保留款等事項有所約定，可

見土地所有人主張依約需於完成驗收及修補瑕疵後始有付

款義務，並不足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1512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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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都 更 快 易 通 ｣~

N O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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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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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更 快 易 通 ｣~

感 謝 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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